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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办字〔2016〕65号  

 

 

中共南华县委办公室  
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华县脱贫攻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 
的通知 

 

各乡镇，县级各部门（单位），省州驻南华单位：  

《南华县脱贫攻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已经十二届县委第 91 次

常委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中共南华县委办公室   

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6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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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县脱贫攻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 

           

为确保我县 2017年实现脱贫摘帽，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根据《云南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楚雄州扶贫开发工作考核

办法》以及中共南华县委 南华县人民政府《关于举全县之力

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扶贫工

作的实施意见》《南华县精准扶贫实施方案》《南华县扶贫

开发工作考核办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脱贫攻坚考核激励

机制，推进脱贫攻坚进程，如期实现脱贫、摘帽、增收目标，

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重点贫困村为主战场，

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精准扶贫为主要措施，坚持把改善

贫困村发展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实现贫困乡、贫

困村、贫困户脱贫出列，通过建立完善脱贫攻坚工作考核机

制，压实脱贫攻坚责任，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整合扶贫资源，形成脱贫攻坚合力，提高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成效，如期实现 2017年全县脱贫摘帽，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二、奖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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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确保如期完成我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强化对脱贫攻坚

工作的督促，精准考核，奖优罚劣，增强各乡镇和县级各部

门（单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依据 

脱贫出列第三方考核评估结果；县委、县人民政府确定

的脱贫攻坚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县委、政府与各乡镇党

委、政府签订的脱贫攻坚责任书落实情况。 

（三）对象 

县处级领导；10 个乡镇及县级各部门（单位），乡镇领

导班子成员、挂包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贫困行政村（社

区），贫困行政村（社区）干部；挂包干部、驻村扶贫工作

队员。 

（四）目标 

2016年，龙川镇、沙桥镇、雨露乡、一街乡四个乡镇脱

贫出列；2017年，五街镇、罗武庄乡、红土坡镇、五顶山乡、

兔街镇、马街镇 6 个乡镇脱贫出列；2018年至 2020年为各乡

镇脱贫巩固期。 

（五）奖惩 

1．奖励：除项目资金奖励外，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贫

困乡镇各奖励 15万元，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非贫困乡镇各奖

励 3万元，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贫困行政村（社区）各奖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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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含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挂包干部完成贫困户脱贫任

务每户奖励 200元。 

2．实行个人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制度：书记、县长

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5000元，其他处级领导缴纳脱贫目

标责任保证金 3000元；贫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领

导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5000元，其他班子成员缴纳脱贫

目标责任保证金 3000元；非贫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

管领导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2000元，其他班子成员缴纳

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1000元；挂包干部及贫困行政村（社区）

干部（三职）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500 元。挂包单位主

要负责人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1000元，其他班子成员及

挂包干部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 500 元。所缴纳脱贫目标

责任保证金由各乡镇、挂包单位统一收齐后交县财政局。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所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如数

退还。 

3．惩处：未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任务，将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问责，所缴纳脱贫目标责任保证金一律不予退还。 

4. 考核所需资金由县财政给予保障。 

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 

四、本办法由南华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